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小113學年度第1學期課後照顧班招生簡章
一、依據：北市教國字第1103080772號函「臺北市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照顧服務班補充規定」辦理。
二、活動內容：協助輔導「家庭作業」寫作、團康與體能活動及生活照顧為主。
三、活動日期：自113年8月30日(週五)起至114年1月17日(週五)止。
    (正式開課期間依照教育局規定)
四、報名方式：採取「網路報名」。於5月27日(週一)上網公告，如有興趣請詳閱簡章。
(1) 報名：經家長同意後於即日起至113年6月15日(週六)晚上21：00前上網報名。
(2) 報名步驟：學校網址:www.lsps.tp.edu.tw活動快報－課後照顧班報名登入報名填完【報名者基本資料】於欲報名課程旁點選【我要報名】(可點選【我的報名紀錄】，確認是否報名成功)
※如操作上有問題，請來電教務處報名※  29363995 #802 / #862
依報名順序錄取。額滿無法加入。(逾期報名者，可能與其他班級混班或因班級人數額滿無法加入。)
五、113學年度第1學期課後照顧班別費用一覽表： 
	編號
	班別名稱
	時間
	預估上課日數
	預估
學費
	預估
材料費
	預估
餐費
	預估
總額
	備註

	1
	二
年級
	每週一、三、四、五
下午12:00~15:55
	78
	9,900
	390
	4,680
	14,970
	(每班以15人預估)

	2
	三、四
年級
	每週三、五
下午12:00~15:55
	40
	5,070
	200
	2,400
	7,670
	(每班以15人預估)

	3
	五、六
年級
	每週三
下午12:00~15:55
	19
	2,450
	95
	1,140
	3,685
	(每班以15人預估)

	4
	延長班
	每週一到五
下午16:00~18:10
	97
	11,235
	485
	
	11,720
	(每班以15人預估)
一到六年級混合開班。
未滿十人不開班。


六、學費收費計算：開學後另發繳費單。
(1) 課後班：260元(鐘點費)×服務總節數(天數×每日5節)÷0.7÷班級人數(期初以15人計算)
+學習材料費(影印、教學用等材料)5元×天數 
延長班：400元(鐘點費)×服務總節數(天數×每日3節)÷0.7÷班級人數(期初以15人計算)
+學習材料費(影印、教學用等材料)5元
(2) 依前項基準計算後收取，個位數無條件捨棄取整數。
(3) [bookmark: _GoBack]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、安心就學、原住民學生得免繳學費並優先參加本活動。以上學生請於報名時檢附證件影本。
以上所有身分學生應繳納材料費(未列入補助項目)，將於開學後開立繳費單進行繳費。
(4) 本校營養午餐60元/餐(僅低收/中低收入戶/家突/家特免繳費)，素食請提早通知教務處，以便用餐統計；自備或不訂餐之學生，亦先於報名時備註，以免產生午餐收費費用。
★七、編班原則：(1)二到六年級課後照顧班參加人數以15人為原則，至多不超過25人，延長班以10人為下限。(2)由學校衡量班級人數進行編班，不接受轉班要求。(3)若班級人數在20人以上不接受中途入班。
(4)新轉入本校或遇特殊情況之學生，將由學校衡量班級人數進行編班。(5)7/1(一)後不再接受報名。
★八、退費辦法：(依教育局規定辦理，如需退班，請向教務處填寫退費申請單辦理退費事宜)
(1) 於開課日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所繳費用之全部；(2) 開課後未逾總時(節)數三分之ㄧ而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二；(3) 開課後超過總時(節)數三分之ㄧ、未達三分之二而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所繳費用三分之ㄧ；(4)申請退費時已超過總時(節)數之三分之二者，不予退費。
九、注意事項：有任何疑問請洽教務處教學組(2936-3995#802或#862課後助理)
(1)請假請事先提出（病假可當天來電教學組或課後助理），請假或缺課者恕不退費及補課。
(2)課後班老師將盡可能在課堂上協助完成作業，但由於課後照顧班學生人數逐年增多，每個孩子程度速度不同，部分作業仍是需要家長在家中的協助與關心，而非單方面靠課後老師就能將作業督促完成。
(3)若有特殊需求的孩子，老師將依狀況請求家長的支援與協助，以達到全班能維持一定的學習品質。
【附件一】113學年度第1學期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各級學校教育補助身分一覽表
[image: ]
【附件二】臺北市文山區力行國小課後暨延長照顧班退費申請單
一、申請人資料：             
	學生姓名
	
	班級座號
	  年   班   號
	家長姓名
	

	
	
	
	
	手機/電話
	


二、申請退出活動資料：(請務必填寫完整，以便計算退費金額，謝謝!)
	以下各欄由申請人填寫
	以下各欄由學校承辦人填寫

	
	教務處
教學組
	學務處
營養師
	總務處
出納組
	教務處
收件核章

	活動班別
名稱
	上課
區間
	已繳費
金額
	申請
日期
	學費退費金額
	餐費退費金額
	合計確認退費金額
	

	□課後照顧班
□延長照顧班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(教學組核章)
	(營養師核章)
	(出納組核章)
	

	申請退班原因：
	備註：


三、退費辦法：依「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」第8條規定辦理
1. 於活動開辦日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所繳費用之全部。
2. 開辦後未逾服務總時(節)數三分之ㄧ而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二。
3. 開辦後超過服務總時(節)數三分之ㄧ、未達三分之二而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所繳費用三分之ㄧ。
4. 申請退費時已超過服務總時(節)數之三分之二者，不予退費。
四、申請流程：
1. 填寫申請單。
2. 學校審核資料：各處室依規定計算退費金額。
3. 辦理退還作業：於學期末統一辦理課後班退班/溢收等退費因素之金額退還作業，並視情形請家長檢附退款帳戶影本資料(帳戶封面、身份證)，以便辦理退費作業。
image1.png
11 $5R %2 ENELTHRETRHERERYT RS 5 —RE

WP
30 % s
" RRARH
BIHE | g | PN T (ROR| RARAE | o | mer | wan souha
PO ol BTl Bl #x | an $x
ELLES I A BE | BARRA B
LT EN
2R
FEAR v [ v v v
v
(AT
BREL - EAR
semawns | V|V v v v v Hare
EESL S P
EBAEXRTFL)
v
Sl vl v v v V| (mmax
S i)
TR (5) v
srmasg | V| v v v v v v
v
FRE (S35 £3
v
zarn e | | ' ' Y
)





